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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1年4月7日

（2021）浙0282民初3394号
程芳华：本院受理的原告息壤（宁波）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告程芳华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
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
至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你方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本案定于2021
年6月22日14时在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六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3048号

张兆瑞：本院受理原告许青松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审理传票、民事裁定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
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25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
市人民法院杭州湾新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
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973号

无锡市中远锐佳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吴建忠：本院
受理原告慈溪市益帆铜业有限公司诉你们加工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审
理传票、民事裁定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
6月25日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
杭州湾新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533号

上海糖住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07MA1G0E3Y9R）、宁波坤鹏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43168077164）：本
院受理宁波宁兴天鸿置业有限公司与上海糖住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宁波坤鹏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
干意见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两被告向原告支付
代为偿付的物业费145000元、案件受理费1800元及该
两笔款项的利息（以146800元为本金，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自2021
年1月5日起暂计至2021年2月4日为480元，实际计至
清偿之日）；2.两被告承担原告支出的律师费6000元；3.诉
讼费由两被告承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29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02民初1892、1893号

冯志龙:本院受理原告刘春顺、汪会风与原告李
玉华、张美丽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时间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限届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
2021年7月8日14时30分在本院西郊人民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审判。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381民初3418号

国李敏：本院受理原告钱海丰与被告国李敏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
定于2021年7月12日上年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若不按时到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进行审理。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8423号

林明财：原告浙江博拜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追偿权纠
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382民初842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1民初1627号

黄玲玲：本院受理原告朱晓武与被告黄玲玲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黄玲玲归还原告
朱晓武借款本金219900元及利息（以219900元为基
数，自2019年4月2日起按月利率 1%计算至款项全
部清偿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30日，并定于
2021年7月12日15时00分，在本院第10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791号

王伟强、闵忠英：本院受理的原告沈峰峰与被告王伟强、
闵忠英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诉讼请求:请求判令二被
告立即支付加工款55000元; 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传
票、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
布裁判文书的规定、诉讼须知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
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
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于2021年7月9日13时
30分在和孚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03民初464号

杨裕平：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东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与被告杨裕平、王鄂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请求：
1、判令二被告支付原告货款501860元，并支付至起诉之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 5被计算逾期付款损失；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传票、诉讼风险提示
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
的规定、诉讼须知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
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
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于2021年
7月9日9时0 0分在和孚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3082号

杨琪琪：本院受理的原告邱君飞与被告杨琪琪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
答疑告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后果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
书。判决如下:限被告杨琪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
内偿还原告邱君飞借款本金12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以12000元为基数，自2020年9月15日起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
际清偿日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
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
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03破3号

本院根据金华锦昇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21年3月22日裁定受理金华市诚达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3月24日指定浙江中健会
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担任金华市诚达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的管理人。金华市诚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2021年5月10日前,向金华市诚达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管理人(通信地址:金华市婺城区李渔路1103号宝莲
广 场 A 座 20 楼; 邮 政 编 码:321000；联 系 电 话:
0579-82392703、1358697401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
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
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金华市诚达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金华市诚
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金华市诚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
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
15日内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
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
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本院定于2021年5月20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
庭(金华市金东区李渔东路186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3949号

刘翠斌：本院受理原告丁丰平与被告刘翠斌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人民币2746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
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的利息损失(按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
于2021年6月22日上午9时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
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4028号

施春卫：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谢顺波电讯器材商行与

被告施春卫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
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
诉请求判令:一、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154597元并支付利息
(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即4.2%计算,自2020年2月20日起计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二、被告向原告支付代理费7500元、调查费800元。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
于2021年6月22日上午9时20分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
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4222号

叶荣金:本院受理原告罗梅金与被告叶荣金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
告起诉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饰品材料货款人民币
43000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至实
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相成合议庭于2021年6月22
日下午14时30分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4272号

王玉玲：本院受理原告方笑玲与被告王玉玲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
求判令:被告偿还货款5246元并支付利息(自起诉之日起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付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6月
22日上午9时40分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4378号

王鑫华:本院受理原告陈光克与被告王鑫华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
求判令:被告王鑫华立即支付原告货款50817元及逾期
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自2019年9月6日起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
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6月22
日下午14时50分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1055号

张必胜：本院受理原告金树坚诉被告张必胜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
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的诉讼
请求为：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0000元并支付
利息（利息按月利率1.5%计算，其中1万元的利息自2010
年10月31日起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其中1万元的利息自
2011年1月16日起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由曹德强担任审判长，人
民陪审员钟剑涛、陈群英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7月6日
上午9时在浦江县人民法院浦东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4269号

王友玲：本院受理的原告金澜与被告王友玲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0）浙0726民初4269号民事判决书。限被告
王友玲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金澜货款
185238元及利息(利息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10月19日起计算
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4004元，公告费650元，合
计人民币4654元，由被告王友玲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916号

陈亚男:本院受理黄先栋诉陈亚男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21年7月9日上午9时00分在浦江县人民法院杭坪
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802民初4986号

王毅强：本院受理原告姜玉青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0802民初498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被告王
毅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姜玉青欠款
2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727破4号之四

申请人磐安县亿利饰品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18年11月28日,磐安县亿利饰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亿利饰品)破产管理人向本院申请,称债务人亿利饰
品已全面停产，经管理人调查债务人名下仅对磐安翔
宇丹服饰有限公司享有租金债权,没有其他不动产、银
行存款等财产。现管理人已依法对破产财产进行处
置,但仍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故管理人请求本院宣告
亿利饰品破产,并终结破产清算程序。

本院查明:磬安县亿利饰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申报的债
权数额为21387123.55元,公司现有资产价值11927385
元。本院认为:被申请人亿利饰品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现亿利饰品管理人已依法对破产财产处
置完毕。现管理人请求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
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4款、
第107条第1款、第120条第2款之规定,裁定如下：一、宣告磐安
县亿利饰品有限公司破产；二、终结磐安县亿利饰品有限公司
破产程序。本裁定即日起生效。 磐安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24民初1640号

仙居县皤滩乡万竹口村下新屋384号陈咸伟：本
院受理原告吴明珍与你为离婚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原告要求法院依法判令：一、判令原被告离婚。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
你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仙居县人民法院白塔人民法庭
提交证据材料，逾期不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案
由审判员吴勇智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崔丹燕、门
志娟组成合议庭。本案定于2021年6月28日上午8
时30分在仙居县人民法院白塔人民法庭不公开开庭
审理，并可以采用简式裁判文书进行判决。未及时出庭
将依法缺席审判。 仙居县人民法院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潘再阳

将非法买来的“毒品”转卖给他人，被警方抓获，两

男子双双落网后才发现，“毒品”是假毒品！那么，对这

两名男子该如何定罪？近日，浦江警方成功侦破一起

贩卖假毒品案，抓获2名贩毒嫌疑人。

今年2月，浦江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在日常工作

中发现，来自湖北的王某有“贩卖毒品”的嫌疑。经过

深挖，民警初步掌握了其“贩毒”过程——王某借助社

交软件，与外地吸毒人员达成交易后，将购买的毒品转

手贩卖从中获利。

警方得到线索，王某与其同伙将于近日运送毒品

至浦江城区某宾馆进行实地交易。民警迅速锁定了嫌

疑人的车辆及踪迹，但考虑到浦江城区人多车多，现场

抓捕风险较高，于是决定暂时不打草惊蛇，等待更合适

的时机再实施抓捕。经多次会商，专案组制定了详细

的抓捕方案。当晚10点40分，经过近8小时的蹲点守

候，民警果断出击，将嫌疑人王某、李某当场抓获，并从

王某身上及车里搜查出100余克疑似毒品的白色晶体。

经审讯，王某和李某系朋友。今年2月，正当李某

因经济窘迫而发愁时，同样没钱垫付毒资的王某告诉

了他一个赚钱“秘诀”：贩卖毒品，卖到外地还能翻倍。

被钱冲昏头脑的李某没有多想，马上答应同王某合作，

由其抵押汽车换取购买毒品的本钱，王某则负责联系

“生意”与购置毒品。

经过一段时间的策划，王某顺利买到了毒品，并与

买家约定实行当面交易。殊不知，浦江警方早已设下

天罗地网。

当警方鉴定“毒品”时，却发现这些白色晶体并未

检出常见毒品和易制毒品化学成分，是假毒品。

于是问题来了：卖假毒品该如何定性？

浦江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立即邀请执法督查中心及

县检察院对该案进行细致梳理。经过讨论大家认为，

贩卖假毒品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行为人故意以假

充真或明知是假毒品而贩卖获利，此时行为人故意以

假货冒充毒品贩卖，纯属欺骗，为诈骗罪；另一种是行

为人完全不知是假毒品，以为是真的毒品进行贩卖而

获利，这种情况下，行为人虽然卖出的是假毒品，但他

主观上具有贩卖毒品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贩卖毒品

的行为，故应定为贩卖毒品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

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最终，大家达成一致意见：李某、

王某已经着手实行贩卖毒品的犯罪，由于其误将不含

毒品成分的物质当作毒品而贩卖，属意志以外的原因

而未能得逞，系犯罪未遂，可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

近日，王某、李某因涉嫌贩卖

毒品罪被县检察院批准逮捕。

真是妄为母亲！
超市偷拿面霜
塞进女儿衣服

通讯员 陈巧琪 蒋建飞

身为母亲，竟然当着孩子的面盗窃，还试图拿

孩子当挡箭牌。近日，诸暨市城东派出所破获的

一起盗窃案中，犯罪嫌疑人的举动令人气愤。

当日，城东派出所接到某超市报警，称一瓶价

值529元的面霜被偷。民警立刻赶到现场，发现

嫌疑人是一名戴着口罩、带着2个孩子的女子。监

控画面显示，当天下午5时左右，该女子走到货架

前，趁人不注意迅速将一瓶面霜拿走，结账时并未

支付面霜的钱。随后，民警将该女子传唤至派出

所接受调查。

女子姓李。她交代，当天自己带着2个孩子去

逛超市，见化妆品柜台没有营业员，就动了歪心

思，偷了一瓶面霜。为避免被发现，她拆掉外包

装，将面霜塞到了1岁小女儿的衣服里面。谁知，

小女儿一不小心让面霜掉到地上摔碎了，“我就把

破瓶子扔到超市垃圾桶”。

“当着孩子的面作出这样荒唐的举动，还试

图拿孩子当挡箭牌。作为一个母亲，你怎么好

意思？！”民警的质问，让李某低下了头。一阵

沉默后，她哽咽地说，自己要赔偿超市损失，接

受法律处罚，“我会好好改正，争取给孩子树立

好榜样……”

目前，李某因盗窃被警方依法处理。

以案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案
例
警
示卖的是假毒品，

为什么也涉嫌贩卖毒品罪？


